
 

证券代码：300472         证券简称：新元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1-030 

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2、本合同的签订，让公司数字技术方面的研发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增强

公司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将加快公司数字技术方面研发成果的产业化和市场

化，为公司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本合同的签订符合公司的

战略布局，公司的市场地位与行业影响力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并为公司下阶段

的发展奠定市场基础； 

3、合同的签署和履行对公司 2021年度的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作用，具体会

计处理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 

4、合同虽已正式签署并生效，但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相关政策法规、行

业环境及客户需求等方面的变化，及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等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的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在合同履行完毕之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

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7 日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署重大合同的议案》（公告

编号：临-2021-027）。  

近日，公司与抚州高新区工业与科技资产运营有限公司遵循平等自愿、诚实

信用的原则，签署了高密度存储设备及系统软件购销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肆

亿捌仟伍佰叁拾柒万陆仟元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抚州高新区工业与科技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003MA38KA751X 

法定代表人：衷志刚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 04 月 30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钟岭大道 266号管委会一

楼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市政设施管理，城市绿化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企业管理，财务咨询，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供应链管理服务，国

内贸易代理，物业管理，税务服务，住房租赁，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

有色金属合金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抚州高新区工业与科技资产运营有限公

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三个会计年度也未与公司发生过相关业务。 

3、上述企业系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主体，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抚州高新区工业与科技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乙方：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高密度存储设备及系统软件。 

2、合同总价：人民币 48537.6万元。 

3、履约期限：一年。 

4、付款方式：甲方应在合同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向乙方预付产品总价款的

10%，即￥48,537,600.00 元，乙方每批次产品整机（系统）物料齐全、生产完

成发货前书面通知乙方，经乙方书面确认同意发货后再发货，甲方在三个工作日

之内支付该批次货款，乙方收到货款后三个工作日之内安排出货。付款方式为现

金转账支付。 



 

5、违约责任 

（1）乙方产品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有特殊要求的服从特殊要求，如甲

方发现产品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并在 7个工作日内向乙

方提出书面异议。 

（2）若甲方未按规定期限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乙方所供货物符合合同规

定。 

（3）乙方在接到甲方书面异议后，应在 2 个工作日内负责处理，确有质量

问题的，由乙方负责调换，无法调换的，原价补偿，由于货物质量问题造成甲方

损失的，乙方应予以赔偿。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该项目总金额肆亿捌仟伍佰叁拾柒万陆仟元整，项目整体不含税收入约

占公司 2019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88.40%。该合同的签署和履行将对公司 2021

年及以后年度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合同要求以及收

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和利润。 

2、本次合同的签订，让公司数字技术方面的研发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增

强公司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将加快公司数字技术方面研发成果的产业化和市

场化，为公司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本合同的签订符合公司

的战略布局，公司的市场地位与行业影响力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并为公司下阶

段的发展奠定市场基础。 

3、上述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

因履行合同而对客户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合同虽已正式签署并正式生效，但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相关政策法规、行

业环境及客户需求等方面的变化，及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等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的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在合同履行完毕之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

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公司于 2021年 4月 7日召开 2021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

署重大合同的议案》，并授权董事长签署与本次项目相关合同文件。 

七、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根据该合同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定期报告中披

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八、备查文件 

1、双方签署的《产品购销合同》 

特此公告。 

 

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 月 19日 


